关于《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市县级政府2023版）》三级指标第34项工作的

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

2021年以来，鲁山县政府按照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暂行条例》要求，坚持通过县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做出重大决策，重大行政决策经政府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讨论，集体讨论率达到100%。

二、具体举措

2021年以来，鲁山县做出的重大行政决策，均通过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集体讨论率达到100%。

鲁山县重大行政决策在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时，由重大行政决策承办单位就决策事项进行说明，县政府分管领导进行补充说明,县政府常务会议其他参会领导和涉及职能部门分别发表意见。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县政府县长发表意见、做出决定县政府常务会议集体讨论决定情况由县政府办全部如实记录，做到不同意见如实载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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